第三章 谈判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长安大队需采购新能源警用汽车4辆。
3.2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0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车辆
	4.00
	400,000.00
	辆
	工业
	否
	否
	否
	否


3.3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车辆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发动机排量：≥1.5L

	2
	
	发动机类型：直列四缸（汽油）

	3
	
	动力类型：插电式混合动力

	4
	
	变速箱类型：电子无级变速

	5
	
	长×宽×高：≥（4800mm×1900mm×1450mm）

	6
	
	车身结构：4门5座三厢车

	7
	
	轴距≥2750mm

	8
	
	纯电里程：续航≥120km

	9
	
	电池能量（kWh）≥15.00

	10
	
	综合功率≥190kw

	11
	
	综合扭矩≥335N·m

	12
	
	油箱容积≥60L

	13
	
	排放标准：国VI

	14
	
	制动系统：四轮盘式

	15
	
	百公里加速时间≤8.00s

	16
	
	最高车速≥180km/h

	17
	
	电池类型：磷酸铁锂蓄电池

	18
	
	轮距（前/后）（mm）≥1620/1620

	19
	
	最小转弯半径（m）≤5.8

	20
	
	电池冷却方式：直冷

	21
	
	巡航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

	备注：以上参数不允许出现负偏离，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介绍彩页、设备参数表、相关检测报告等内容）


3.4商务要求
3.4.1交货时间
采购包1：
接到采购人通知之日起30日历日内
3.4.2交货地点和方式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4.3支付方式
采购包1：
一次付清
3.4.4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车辆验收合格 ，达到付款条件起 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00%。
3.4.5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详见合同要求
3.4.6包装方式及运输
采购包1：
以合同为准
3.4.7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1：
以合同为准
3.4.8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详见合同要求
3.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 质保要求：整车质保3年或10万公里（三电系统质保60万公里）；响应人承诺超过谈判文件要求的，按其承诺的质保期进行质保 2、其他要求：所投车型必须在国家发改委或工信部发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提供车辆3C认证。3、采购包1：“政采贷”业务介绍：政采贷，即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银行机构以政府采购诚信考核和信用审查为基础，凭借中小企业取得并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按优于一般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直接向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一种新融资方式。政府采购贷特点政采贷以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信用和国库集中支付作为履约保障的政府采购合同为基础，借力政府采购诚信保障，提供了银企对接的机会和相关的服务支持。 
长安区开展政采贷业务银行联系方式  
	序号
	银行名称
	联系人
	电话

	1
	中信银行
	张天宇
	15102968497

	2
	中国银行
	王 羡
	029-81563158

	3
	西安市长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高 锋
	029-89230551

	4
	浦发银行
	雷 超
	13992895375

	
	
	李 昊
	15209277417

	5
	北京银行
	陈 明
	18149209660

	6
	兴业银行
	孙 健
	18591051627

	7
	中国建设银行
	孙振荣
	18792546729

	8
	中国工商银行
	李碧莹
	13809159860


4、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4.1《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国办发〔2007〕51号）、《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 
4.3《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 号）。 
4.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号）。 
4.5《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 号）、《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的通知》（陕财办采〔2018〕23 号）。 
4.6《关于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2〕35号）、《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政策项目实施指南>的通知》（财办库〔2023〕52号）。 
4.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 若享受以上政策优惠的企业，提供相应声明函或品目清单范围内产品的有效认证证书或相关证明。
4.8 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财库〔2026〕2号）。
5、异常低价审查：
5.1评审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审查程序：①投标报价低于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报价平均值50%的，即投标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报价平均值×50%； ②投标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报价50%的，即投标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报价×50%； ③投标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的，即投标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 ④评标委员会基于专业判断，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其他情形。相关法律法规对供应商报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GoBack]5.2评标委员会启动异常低价投标审查后，属于前述第1项至第4项情形的，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投标价格作出解释，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制造费用等，给予相关供应商的合理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其中，属于第3项情形，供应商已随投标（响应）文件一并提交相关书面说明及必要的证明材料的，在评审现场可不再重复提交。
